关于调整高阳县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冀财农〔2022〕34号）《保定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关于2023年度财政衔接资金使用的意见》（保巩固拓展〔2022〕9号）《河北省财政厅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全省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申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十届二次、三次全会、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和县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聚焦“五个走在前列，两个新样板”，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规范资金项目管理，优化财政衔接资金支出结构和比例，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二、财政衔接资金范围及规模
目前我县可支配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320万元，其中：河北省财政厅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00万元（冀财农〔2023〕47号），河北省财政厅下达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60万元（冀财农〔2022〕155号），高阳县财政局安排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660万元（高财农〔2023〕17号）。
三、建设任务
本方案安排项目6个，资金2320万元。其中产业帮扶项目3个，资金683.15万元；雨露计划项目2个，资金35.85万元；资产收益项目1个，资金1601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一）产业发展项目(安排资金683.15万元)。按照《保定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关于2023年度财政衔接资金使用的意见》中优先发展乡村产业，围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推动园区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求，安排3个产业项目，资金683.15万元，收益按实施方案进行分配。
1.高阳县西演镇莘桥村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及配套设施（安排资金140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50万元、县级衔接资金90万元）。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占地576平方米）及配套设施，用于存储麻山药等农副产品。
该项目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归莘桥村所有。通过对外租赁、股份合作、委托等形式进行经营，与经营企业签订协议方式，每年收取不低于固定资产6%的收益作为资产收益，该收益主要用于确权村集体及对西演镇所有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进行收益分配。项目预计带动全镇脱贫人口334人和监测对象17人人均年增收100元，村集体增收4万元。带动脱贫劳动力及周边村民务工就业，同时引导经营主体通过订单生产、产品代销、土地流转等形式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2.高阳县蒲口镇西陶口村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及配套设施（安排资金493.15万元）。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占地2264.63平方米）及配套设施，用于存储玉米等农副产品。
该项目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归西陶口村、北陶口村、西柳滩村所有。通过对外租赁、股份合作、委托等形式进行经营，与经营企业签订协议方式，每年收取不低于固定资产6%的收益作为资产收益，该收益主要用于确权村集体及对蒲口镇所有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进行收益分配。项目预计带动全镇脱贫人口445人和监测对象28人人均年增收200元，村集体增收18万元。通过对该村特色产业巩固提升，扩大种植、加工规模，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动脱贫劳动力及周边村民务工就业，同时引导经营主体通过订单生产、产品代销、土地流转等形式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3.高阳县邢家南镇路台营村门市租赁项目（安排资金50万元，全部为中央衔接资金）。项目通过利用村集体闲置房屋开展商业用房建设（占地1000平方米）。
该项目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归路台营村所有。通过对外租赁进行经营，收取租金作为村集体收益，用于扶持困难家庭户、发展村内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该项目建成后村集体收入预计增加5万元。
责任单位:县委组织部
（2） 雨露计划项目(安排资金35.85万元)。为鼓励贫困人口新成长劳动力参加学历教育、提高就业技能，对参加中、高等职业技能学历教育培训的脱贫户学生和监测户学生,按照1500元/生/学期的标准,给予其补贴。
1.2022年秋季学期在校参加职业技能学习的脱贫户学生和监测户学生124人次,安排衔接资金18.6万元。
2.2023年春季学期在校参加职业技能学习的脱贫户学生和监测户学生115人次,安排衔接资金17.25万元。
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三）资产收益项目（安排资金1601万元）。按照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组织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联农带农特色产业项目，项目安排1601万元，收益用于扶持8个镇（街）辖区内有脱贫户及监测户的村。
项目主管部门、乡镇与企业(村集体)签订项目委托实施协议书,合理确定项目收益分配比例。项目收益分配协议一期3年。项目从建设开始,每年从企业(村集体)提取不低于扶持衔接资金总额的6%作为收益,拨付到镇（街）账户,由镇（街）进行二次分配,收益主要用于扶持脱贫户和监测户。
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归县政府（现代农业园区项目）或相关集体所有（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实体实施的项目），经营权归实施主体，相应收益明确到脱贫户和监测户。项目预计带动脱贫户1407户2703人和监测户45户141人人均年增收300元,所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由全县统筹安排。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项目申报以村为主体,确定发展项目,按照村申报、乡审核、行业主管部门审定、县乡村振兴局汇总的三公示一公告程序完成项目入库。县乡村振兴局根据部门申报情况, 增补完善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实行项目库动态管理。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全县项目库,科学制定本部门项目规划和实施方案,进行项目申报。
(二)项目论证。衔接资金整合项目的论证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评估论证。
(三)项目审批。由县政府对申报项目研究审定后,以县政府名义正式行文批准实施。
（四）项目公告。衔接资金项目经审批后,在县政府网站予以公告,各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镇（街）村也要进行公告,接受群众监督。
(五)项目实施。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资金使用方案,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管理。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招投标和采购相关制度规定执行。
(六)项目验收。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项目验收, 按照程序和规定及时向县财政局申报资金报账及拨付手续,县财政局负责办理相关资金拨付手续。
(七)项目变更。对确因特殊因素不能落实的项目和资金, 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调整变更项目计划申请,依程序报县政府进行调整变更。
(八)资金拨付。资金拨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一是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召开相关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主要研究确定项目总体规划、审查确定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及申报和其他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事项。二是建立工作协调会议制度。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议,督导项目资金工作。三是严肃工作纪律。在衔接资金工作中,对不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擅自申报项目或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计划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推进政务公开,资金政策公开、管理制度、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健全资金的分配、使用、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情况的信息公开机制，在县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公示当年审批的年度资金项目实施计划,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项目实施单位要利用公开栏、项目标志牌、会议及告示、手册等形式将本年度资金的投资规模、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受益对象、补助标准、补助环节完成情况,在项目实施地进行事前、事后公告公示,确保群众的知情权,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三)加强项目监督。财政、审计、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单位要做好资金和项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切实加强资金的日常监督检查。同时引导和鼓励脱贫群众、第三方组织参与监督，受益村村干部、群众代表要深度参与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
(四)落实绩效管理。各相关主管部门承担项目绩效主体责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链条。强化绩效目标管理，衔接资金支持的具体项目，事前应明确项目绩效目标，未明确绩效目标的项目不得安排预算。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附件：高阳县2023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实施方案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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